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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权益分派对象 

本次分派对象为：截至2019年7月1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，在中国证券登

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”）登记在册的本

公司全体股东。 

五、权益分配方法 

1、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9年7月12日通过股

东托管证券公司（或其他托管机构）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。 

2、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： 


